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中泰证券”）作为大

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

用》等有关规定，经对易世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事项进行

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

商中泰证券（原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5 元。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 82,5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7,779.78 万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

万元超募 56,948.78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

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 

二、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喀什飞龙余热电站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4 年 6 月 9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正常运营。 

2、201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 23,800.00 万元收购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的格

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格尔木神光

100%的股权。该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正常运营。 

3、2017 年 7 月 17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

超募资金不超过 2,500 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尚需支付的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 

三、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安排 

1、项目概述 

易世达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数康）

共同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名称暂定，简称：

易世达保理），其中易世达拟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4,000万元，占易世达保理股权

比例为 80%；华数康出资 1,000 万元，占易世达保理股权比例为 20%。 

易世达保理主要模式：医院等医疗机构将医保支付机构的应收款项转让给易

世达保理，由易世达保理向其提供资金结算、融通、账款催收等一系列综合服务，

获取相关服务收入。 

2、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064652148 

住    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8 号开发区办公楼 501 室-1540

（经济开发区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季强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07 月 08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07 月 08 日至 2034 年 07 月 07 日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数据处理；软件开

发；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 

易世达于 2017年 7月 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参股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4,500

万元参股华数康，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数康 3.0005%的股权，同时依据《投

资协议》，公司将在华数康董事会中有一个董事席位。结合相关规定，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认定华数康为潜在关联方，本次投资涉及潜在关联交易。 

3、项目可行性分析 

易世达目前主营业务余热发电和光伏发电业务均效益不佳，亟待业务转型。

通过与华数康合作切入保理业务，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 

易世达方面已组建了涵盖金融、证券、医疗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管理团队，具

有丰富的金融产品设计、风控管理经验，将为项目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持。医保资

金的支付方为财政资金，安全边际高，资金风险小。 

4、项目风险提示 

易世达本次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是投资于新行业，在投资项目收益、管

理运作、投资决策、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易世达将不断完善保理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善内部业务流程、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促进

保理公司的稳健发展。 

四、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 2017年 7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与华数康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全部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暨关联交易是合理的，具有可行性，上述事项均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影响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批准。 

五、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尤墩周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

达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事项，已经易世达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

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批准方可

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庆  刚                        尤  墩  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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